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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5月13日，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兄弟科技” ）收到浙江监

管局《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上市字[2015]55号），根据该函的要求，公司已于2015年

5月19日向浙江证监局作出了《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回复》，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公告如下：

问题一： 公司于2014年6月9日向嘉兴市中级人员法院申请执行 《嘉兴仲裁委员会裁决

书》(嘉仲字[2013]第078号)，并对剩余未收回的股权转让预付款49,553,856.57元参照1年以内、

按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请说明该仲裁执行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以及上述款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比例、账龄的合理性。

回复：

1、该仲裁事项的主要过程及最新进展情况

2013年4月15日，公司向嘉兴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2014年1月13日，公司收到嘉兴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3）嘉仲字第078号《嘉兴仲裁委

员会裁决书》， 裁定朱贵法等11人共同返还8,165.48万元股权转让款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等。

2014年6月9日，公司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

2015年2月13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浙嘉执民字第52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划拨被执行人存款3,210.09万元（含该监管账户所产生的相应利息）。

公司已于2015年2月27日收到3,210.09万元款项，剩余股权转让预付款4,955.39�万元及利

息损失等款项尚未收回，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尚在执行中。

2、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账龄的合理性

鉴于公司于2014年6月9日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嘉兴仲裁委员会（2013）嘉仲

字第078号《嘉兴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同时考虑到尚有部分股权转让款未得到及时的执行，

因此，公司以该申请执行日期为时间点，对剩余尚未收回的股权转让预付款49,553,856.57元

参照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2014年度按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2,

477,692.83元。

问题二：公司2014年11月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拟投资项目之一为“年产13,000

吨维生素B3（烟酰胺、烟酸）、20,000吨3-氰基吡啶” 。根据公司年报披露，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560万元投资的“年产5,000吨维生素B3” 项目由于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等因素，未能达到

预期收益。 请说明在原有投资项目未达预期效益的前提下， 扩张投资建设的原因及其合理

性。

回复：

维生素B3广泛应用于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医药及化妆品行业。作为公司维生素产

业战略发展的重点产品之一，公司已建有年产5,000吨维生素B3项目，且目前产能释放已达到

设计目标，凭借公司完善的全球营销网络及丰富的客户资源，产品已成功进入国内外主要市

场，但仍存在着生产链不完整、产能较小、烟酰胺与烟酸结构配比不合理等问题。通过实施

“年产13,000吨维生素B3（烟酰胺、烟酸）、20,000吨3-氰基吡啶” 项目，公司将在确保维生素

B3原材料3-氰基吡啶供应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维生素B3生产链，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

力； 扩大产品规模的同时优化维生素B3中烟酰胺与烟酸产品结构， 提升满足客户需求的能

力。同时，本次公司“13,000吨维生素B3项目” 的设备配置、车间及配套厂房均按照GMP标准

进行设计规划，将进一步拓展公司维生素B3在食品、医药及化妆品等高端领域的市场，提高

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维生素B3项目的盈利能力。

该项目总投资42,000万元， 项目建设期为1.5年， 全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66,

017.09万元（含税77,240万元），年均净利润5,068.72万元，总投资收益率22.39%，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6.9年，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并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综上，公司认为，此次新建“年产13,000吨维生素B3（烟酰胺、烟酸）、20,000吨3-氰基吡

啶”是合理且必要的。

问题三：根据年报披露，公司预付内蒙古黄河铬盐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946,349.5元账龄

超过1年未及时结算，原因为货物未到。请详细说明该笔款项性质、是否存在货物无法收到或

者货款无法收回的可能，以及是否存在诉讼风险。

回复：

该笔款项为公司主要原材料“红矾钠” 的预付款。内蒙古黄河铬盐股份有限公司因技术

改造等原因现已停产，公司预计将于2015年三季度收到该批货物，如到期仍无法收到货物，公

司将收回该笔货款。目前不存在诉讼风险。

问题四：根据年报披露，公司2014年度财务费用大幅减少，较上年同比下降106.18%，变动

原因主要系公司归还借款，导致借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增加106.45%，原因为上期归还了相应借款所致。请结合借款具体情况进一步明晰财务费用大

幅减少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最近三年，公司财务费用的构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利息支出

847.05 2,547.87 7,319.21

利息收入

-1,023.45 -936.10 -341.63

手续费

106.48 115.25 222.05

汇兑损益

-59.53 366.92 80.47

合计

-129.45 2,093.94 7,280.10

2012年，公司为收购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化工” ）72%股权进

行的债务融资产生较高的财务费用。在收购终止后，随着收购款的逐步收回，公司逐步偿还

了相应的借款，财务费用逐年回落；2014年度公司财务费用已为收益。

由于公司已于2013年度还清了因收购中华化工而形成的借款，导致2014年度财务费用降

低；2014年四季度,�为准备江西新建项目的投资，公司相应增加了银行贷款，但2014年全年利

息支出相对2012年、2013年较小。综上，公司2014年度财务费用大幅减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

2013年、2014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明细如下：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4

年度（元）

2013

年度（元）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34,643,739.63 622,953,922.4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3,122,666.6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4,643,739.63 726,076,589.1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62,449,466.98 1,017,997,448.1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239,268.45 10,564,726.3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89,864.86 677,374,486.6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1,478,600.29 1,705,936,661.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65,139.34 -979,860,072.07

2013年，公司因归还2012年度收购中华化工而形成的借款，使得2013年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流出较大；

2014年四季度，公司为准备江西新建项目的投资，相应增加了银行借款，同时筹资活动现

金流出较小，导致2014年度筹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大；

以上原因导致了公司2014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3年度大幅上升。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5-026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于2015年5月18

日召开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淑珍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一致。

附：职工代表监事张淑珍女士简历

张淑珍，女，汉族，中共党员，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于1996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

晋西集团机械加工分厂工会主席、 晋西集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现任晋西车轴党群工作部部

长、发展规划部部长。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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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285,45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1.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照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何崇阳、王进忠和独立董事刘景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232 99.99 3,320 0.00 5,90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232 99.99 3,320 0.00 5,90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232 99.99 3,320 0.00 5,90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3,832 99.99 5,720 0.00 5,90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532 99.99 3,020 0.00 5,90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81,432 99.99 3,620 0.00 40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232 99.99 3,320 0.00 5,90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232 99.99 3,320 0.00 5,90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3,532 99.99 6,020 0.00 5,90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5,201 98.26 6,020 0.87 5,900 0.85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5,201 98.26 6,020 0.87 5,900 0.85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聘任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6,232 99.99 3,320 0.00 5,900 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4,901 98.22 7,220 1.05 5,000 0.72

1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含子公司）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总额为人民

币50,000万元以内的授信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8,701 98.77 6,020 0.87 2,400 0.34

1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向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676,101 98.39 6,020 0.87 5,000 0.72

1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终止200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13,279,032 99.99 6,020 0.00 40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7.01

李照智

212,722,635 99.73

是

17.02

张朝宏

212,718,434 99.73

是

17.03

杨万林

212,718,434 99.73

是

17.04

孔炯刚

212,718,434 99.73

是

17.05

潘平英

212,718,434 99.73

是

17.06

张国平

212,718,434 99.73

是

2、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8.01

刘景伟

212,722,634 99.73

是

18.02

赵保东

212,718,434 99.73

是

18.03

张鸿儒

212,718,434 99.73

是

3、关于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9.01

姚钟

212,722,634 99.73

是

19.02

邢建忠

212,718,434 99.7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8,106,568 99.95 3,620 0.04 400 0.00

10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执行情况的议

案

675,201 98.26 6,020 0.87 5,900 0.85

11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675,201 98.26 6,020 0.87 5,900 0.85

15

关于审议公司为子

公司向兵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授

信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案

676,101 98.39 6,020 0.87 5,000 0.72

16

关于审议终止

2009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104,168 99.92 6,020 0.07 40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八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达到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上述议案全部获得通

过。

2、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4名，关联关系

如下：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母公司，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与公司属同一母公

司，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装备有限公司与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关联

股东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2,598,331股。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及201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发布的临时公告及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 赫 张琪炜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5-028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19日

在太原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9日以书面或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刘景伟董事委托赵保东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李照

智先生主持。

经认真审议、投票表决，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决议：

一、选举李照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委员会成员组成

如下：主任委员李照智，委员张朝宏、杨万林、张鸿儒、孔炯刚、潘平英。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小

组，组长杨万林，副组长张鸿儒。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委员会成员组

成如下：主任委员张鸿儒，委员赵保东、张国平。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委员会成员组成如

下：主任委员赵保东，委员刘景伟、张朝宏。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委员会成员组成如

下：主任委员刘景伟，委员张鸿儒、赵保东，委员会下设审计小组，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海红负

责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六、聘任杨万林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七、聘任周海红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八、聘任姜心乐为公司总会计师（简历附后），赞成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九、聘任李高峰、程平、刘天成、智慧生、吴补文、吕显龙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赞成

的9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万林，男，47岁，汉族，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晋西集团生产

经营部主任兼书记，晋西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经营部主任、书记，晋西集团总经理助理，晋西

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晋西集团董事，晋西车轴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周海红，女，48岁，汉族，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晋西机器厂工

具处技术员，综合技术处翻译，晋西车轴销售部外贸科科长、销售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资产部股权处副处长。现任晋西车轴董事会秘书、纪委书记。

姜心乐，男，46岁，汉族，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历任

晋西机器厂财务处会计，晋西车轴副总经理。现任晋西车轴总会计师。

李高峰，男，50岁，汉族，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晋西机器厂理化

计量中心副主任，主任，晋西集团精密机加分厂厂长，发展计划部主任、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

理、发展规划部主任兼支部书记。现任晋西车轴副总经理。

程平，男，52岁，汉族，硕士研究生，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太原机车车辆厂货

车车间技术员，科研二室副主任，开发处副处长，开发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现任晋西车轴副

总经理。

刘天成，男，54岁，汉族，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晋西机器厂技术检验处副

处长，晋西集团理化计量中心主任兼书记，质量检验中心主任，总装分厂厂长兼书记，晋西车辆

总经理。现任晋西车轴副总经理。

智慧生，男，55岁，汉族，大学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历任晋西机器厂机加三分厂销售科

科长、副厂长。现任晋西车轴副总经理。

吴补文，男，46岁，汉族，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晋西车轴第二精锻分厂副

厂长、厂长、总经理助理，晋西车辆铁货分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晋西车轴总经理助理。现任晋

西车轴副总经理。

吕显龙，男，44岁，汉族，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晋西集团生产管理部副主

任，晋西集团物资配送中心副主任、主任兼书记，晋西车轴专用设备分公司经理，包头北方铁路

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现任晋西车轴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19日

在晋西宾馆贵宾楼一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9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主席姚钟先生

主持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认真审议、投票表决，会议选举姚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的3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1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

2014

年度报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将于2015年5月22日下午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

行2014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总经理徐万福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姜全州先

生、财务总监周成余先生、独立董事沃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公司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营业场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01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710-9999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15-021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5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

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泰安丽景新天地酒店（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迎胜路北首122号）。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胡成钢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9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82,056,

9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0846%。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为1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80,880,9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9484%；通过网

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175,9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1362%。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郭芳晋律师、郭恩颖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4、《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1,282,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748%；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3.12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4%。

5、《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1,282,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748%；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3.12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4%。

6、《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1,282,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748%；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248%；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1,282,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748%；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3.12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4%。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所持160,087,812股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同意21,282,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748%；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248%；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1,282,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748%；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3.12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4%。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所持160,087,812股回避表决。

8、《关于华能山东公司及附属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21,282,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748%；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248%；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1,282,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748%；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3.12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4%。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所持160,087,812股回避表决。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议案以特别决

议通过。

1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81,370,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229%；

反对68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7%；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0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

告已于2015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芳晋律师 郭恩颖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693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2015-031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3月12日至5月13日，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交易系统累计出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雅戈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

751,468股， 占雅戈尔总股本的0.124� %。 经测算， 上述交易可获得投资收益约为1,719.37万元

（税前），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3.03�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持有雅戈尔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598,532�股，占其总股本的0.027%。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5

月

20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38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指导意见及我公司对停牌股票

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并征求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我公司

决定自2015年5月19日起对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代码:� 290002）、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

（代码:� 290004）、泰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基金（代码:� 290014）持有的南都电源（股票代码：

300068）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

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22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在

2015年4月2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

18日至201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62号建设科技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2名，代表股份总数126,018,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7993�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为29名，代表公司股

份数量为104,684,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9.7073�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

表决的股东人数为2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1,333,8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8.0920� %。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517,0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5� %；反

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 %；弃权219,6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3,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89�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21%� ；弃权 21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0�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弃权 221,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521%� ；弃权22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弃权 221,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521%� ；弃权22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500,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4%；弃权 2,2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500,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08%� ；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81,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弃权 221,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81,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521%� ；弃权22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79%� ；弃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79%� ；弃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79%� ；弃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79%� ；弃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79%� ；弃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514,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8%；

反对 249,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 253,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64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1%；反对24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79%� ；弃权2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

上述第八、九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均超过此次股东大会所持有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均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前述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公司已刊载于2015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邹学栋先生、王凤洲先生及李智勇先生向大

会作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包括2014年度出席董事会、股东会议、发表独立意

见、日常工作情况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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